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立法會保安事務委員會  

 

行政長官 2005 年施政報告  

廉政專員工作簡報  

 

目的  

 

 本文件旨在向保安事務委員會滙報過去一年的整體貪

污情況，以及廉署於 2005 年的各項主要政策措施。  

 

 

貪污舉報  

 

2. 廉政公署在 2004 年共接獲 3,746 宗貪污舉報，較 2003

年接獲的 4,310 宗下降了 13%；可追查的舉報亦由 2003 年的 3,265

宗下降至 2,856 宗。此外，年內共接獲 594 宗與選舉有關的投訴。

除 65 宗涉及賄選外，其餘 529 宗均屬涉嫌觸犯《選舉 (舞弊及非法

行為 )條例》的違法行為，例如在選舉中向他人提供茶點及娛樂、

發布關於候選人的虛假或具誤導性的陳述等。  

 

3. 在接獲的 3,746 宗貪污舉報中，涉及私營機構的個案比

例仍然佔多，達總數的 58%；涉及政府部門及公共機構的分別佔

34%及 8%。  

 

4. 2004 年，共有 417 人就 222 宗案件被檢控。以完成檢控

的案件計算，定罪率為 83%。  

 

 

貪污情況  

 

5. 廉署於 2004 年接獲的貪污舉報數字，有明顯的減幅。

本港經濟持續向好，貪污情況可能因此得以改善。廉署的分析及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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報均顯示，貪污情況仍然受到控制。我們擁有廉潔的公務員隊伍，

政府內並沒有集團式貪污活動死灰復燃的跡象。  

 

6. 涉及政府部門的舉報數字，由 1,541 宗下降至 1,286 宗，

跌幅為 17%。涉及警務人員的貪污舉報數字亦驟減 18%，由 532 宗

降至 435 宗。而涉及其他紀律部隊的舉報數字亦見下降。  

 

7. 雖然公營部門的貪污趨勢有所下調，我們仍關注有個別

人員濫用職權及參與非法或可引致貪污活動的事件。廉署的關注範

圍包括在採辦貨品及服務時濫用職權、疏忽職守、執法人員與不良

份子交往及因賭博及過度揮霍而欠債等。廉署一直與部門首長及公

務員事務局保持緊密合作，以解决有關問題。  

 

8. 涉及公共機構的貪污舉報數字下降 4%（由 297 宗下降

至 284 宗）。與區議會相關的舉報則增加 23%，大部分涉及區議員

涉嫌挪用公款及濫用職權。  

 

9. 有關私營機構的貪污舉報宗數亦錄得 12%的跌幅﹙由

2,472 宗減至 2,176 宗﹚。樓宇管理、金融保險、建造、運輸及相關

服務、膳食及娛樂服務等行業貪污投訴較多。其中與樓宇管理有關

的舉報佔總數的 41%，大部分涉及業主立案法團，而投訴主要關於

維修合約判授及法團資金的管理。涉及金融保險業的舉報大部分關

於以不正當方法批出貸款及信用狀、以欺詐手段申索保險賠償，未

經授權售出股票、或轉移公司資金及在判授合約上舞弊。  

 

10. 整體來說，本港的貪污情況仍然受到控制。過去一年，

市民仍鼎力支持廉署的反貪工作，具名舉報貪污人士的比例維持於

71%的高水平。  

 

 

施政方針與目標  

 

11. 廉署的施政方針是透過有效的偵查、調查和檢控打擊貪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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污；積極推行各項防止貪污措施以堵塞貪污漏洞；以及推動倡廉教

育，向市民解釋貪污禍害，並策動他們支持肅貪工作。為了繼續落

實這些施政方針，我們今年的目標仍然是：  

 

 • 調查每宗可追查的貪污投訴  

 

 • 揭發未經舉報的貪污活動  

 

 • 全力對付貪污份子，令貪污成為一種高風險罪行  

 

 • 減少公營機構在工作常規和程序上出現貪污的機會  

 

 • 提高私營機構的防貪意識  

 

 • 教育市民不可容忍貪污罪行  

 

 • 維持市民對廉政公署的信心和支持  

 

 

將於 2005 年落實的措施  

 

12. 廉署於來年將會繼續「三管齊下」打擊貪污。在執法工

作方面，主要措施會包括：  

 

(a) 檢討向執行高風險行動和證人保護計劃的人員提供槍械

支援的程序，並加强對有關人員的培訓；  

 

(b) 加強與內地及海外反貪執法機構的聯繫和合作，包括手

計劃在 2006 年初舉辦廉政公署國際反貪研討會；  

 

(c) 致力加強培訓，藉以提高調查人員的專業效能；以及  

 

(d) 分階段推行一套全面的資訊科技策略，範圍包括改良工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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流程、系統集成、提升資訊共用能力、支援前線調查工作、

改善行動通訊以及增強電腦鑑證能力。  

 

13. 在防貪工作方面，將會推行下列措施：  

 

 (a) 與政府物流服務署共同檢討該署派駐政府部門的物料

供應人員的角色和責任，以期為部門的直接採購活動設

立有效的監察機制；     

 

 (b) 與環境運輸及工務局合作，修訂各工務部門現行的職員

誠信及利益衝突指引，並為有關人員舉行培訓工作坊，

提高他們的防貪意識；  

 

 (c) 詳細檢討市區重建局及香港房屋協會推行市區發展計

劃的程序，加強有關程序的防貪措施；  

 

  (d) 跟進 2004 至 05 年度的工作，主動接觸獲大量政府資助

的非政府機構，就它們的工作程序提供防貪意見；以及  

 

 (e) 編製「防貪錦囊」，協助酒店經營者加強採購、存貨管

理、人事管理方面的內部管控系統。  

 

14.  在公眾教育工作方面的主要措施包括：   

 

 (a) 與公務員事務局合作，繼續推行「公務員廉潔操守深化

計劃」，包括在 2005 年 6 月合辦誠信管治論壇，讓本港

及海外公營部門及私營機構的領袖參加；又會因應各政

府部門的特定情況，為各部門舉辦專題工作坊；   

 

 (b) 繼續推行為期兩年的「商業道德推廣計劃」，以鞏固上

市公司管理高層對實施良好企業管治的決心；  

 

 (c) 為跨境營商者舉辦工作坊和研討會，向各商會推介「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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信管理兩地通」跨境營商防貪資料套；  

 

 (d) 協助業主立案法團制定紀律守則和最佳工作常規，預防

樓宇管理中的貪污行為；   

 

 (e) 夥同學校和青年團體向青少年推廣正面價值觀，並邀請

青年人和青少年工作者共同參與德育製作；及  

 

 (f) 推出電台特備節目及在廉署的網上多媒體平台「廉政頻

道」增闢特別欄目，以闡釋廉署的工作和增加其透明度。 

 

 

結論  

 

15. 廉署一向本着不懼不偏的原則打擊貪污，於來年將會繼

續大公無私、嚴厲地執行反貪法例，使貪污成為一種高風險罪行。

廉署亦會因應社會上的新發展向公私營機構提供適時的防貪建

議，又會繼續夥同社區團體鞏固社會上的誠信文化。  

 

 

 

 

廉政公署  

2005 年 1 月  


